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2025 年度 

 

目    录 

 

一、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二、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委托单位：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审计单位：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1 / 6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廉专审字【2026】第 0017-1 号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基金会）

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

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

编制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6 年 01 月 27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廉审字【2026】第 0017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四

百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

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

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

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

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

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

金会编制的《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

是否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

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执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

相关规定编制《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2 / 6 

 

 

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

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慈善活动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非公募基金会  

项   目 金   额 

上年末净资产        82,005,481.95  

本年度总支出      101,544,957.4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3,674,570.45  

管理费用          2,455,744.27  

其他支出        25,414,642.76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89.84 

（104.50）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42 

2.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

度管理费用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1）上年末净资产高于 60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

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6%；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

的 12%；  

（2）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6000 万元高于 8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6%；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

当年总支出的 13%；  

（3）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800 万元高于 4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7%；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

当年总支出的 15%；  

（4）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400 万元人民币，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

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8%；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20%。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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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活动支出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

内开展慈善活动，向受益人捐赠财产或提供无偿服务时发生的下列费用： 

（1）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2）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

和保险，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3）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4.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规定，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  

（1）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2）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

障费；  

（3）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

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

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  

5.计算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

替上年末净资产。  

6.慈善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不受年度管理费用

的比例限制。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25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92,976,958.06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

总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

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人民币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8,744,472.07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285,849.97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7,490,295.09 - 用于捐赠协议限定用途 

合  计 47,520,617.13 - —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
京
德
诺
公
益
基
金
会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4 / 6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

资 发

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患者救助  - 35,465,425.60 - - - - 35,465,425.60 

学术交流  52,243,118.62 - 6,099,206.21 - 31,085,890.62 - 37,185,096.83 

合  计  52,243,118.62 35,465,425.60 6,099,206.21 - 31,085,890.62 - 72,650,522.43 

（四）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支出比例

（%） 

用   途 

患者救助  项目患者 35,465,425.60 48.14 项目患者救助金 

学术交流  
上海麦斯商务发展有

限公司 
6,321,903.29 8.58 项目会议费 

 合    计   —  41,787,328.89 56.72  —  

（五）委托理财  

受托人 

受托人

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

是否具

有金融

机构资

质 

委托金额 
委托

期限 

收益

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

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招银理财

有限责任

公司  

吴涧兵 是 111,120,434.3 

无固

定期

限 

非保

本浮

动 

- 14,400,000.0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张佑君 是 6,000,000.00 

无固

定期

限 

非保

本浮

动 

205,112.23 4,700,000.00 

合   计 — 117,120,434.30 — — 205,112.23 19,100,000.00 

（六）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205,112.23 - 

2.债券投资收益 - - 

3.股权投资收益 - - 

合  计 205,112.23 -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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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出售产

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基金会接受关联

方捐赠 

本年发

生额 
余额 

本年发

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元） 

张瑞博 发起人/理事长 - - - - - 

袁晶 发起人 - - - - -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28,744,472.07 

康蒂思（上海）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11,285,849.97 

美敦力（上海）管

理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 - - - 7,490,295.09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上述

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

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

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

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25 年度工作

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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